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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（建立宗法）分二：一、互相观待故异体不合理；二、无

异总
1
故异相不合理。 

一（互相观待故异体不合理）分二：一、观待之异体不成

立；二、不观待之异体不成立。 

一、观待之异体不成立： 

 

异因异有异， 异离异无异， 

若法从因出， 是法不异因。 

依靠他法才有异体，离开他法则不成为异体，因此，若法依

因法而生，那么该法就不可能异于因法。 

“异因异有异”，某法一定要依靠所观待的他法才能成为异

体，比如瓶子和柱子，瓶子要成为异体，必须依靠柱子。为什么

呢？因为，要成立瓶子与柱子有异，这不可能单单凭瓶子自身而

必须依靠柱子这一异体法才能建立。颂词中的第一个“异”是指

像瓶子那样的异体法，第二个“异”是指所观待的柱子那样的异

体，最后一个“异”是指瓶子依靠柱子成为异体。 

 
1 异总：胜论师谓“异句义”，即别相谛，又作别谛。指诸法有差别之性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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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异离异无异”，某法离开了它所观待的异体则不成为异

体。比如，瓶子离开了柱子也就无从安立异体的名言了。上一句

指出异体需要观待才能成立，这一句进一步指出没有观待则不会

有异体。 

这两句在清辩论师的《般若灯论释》中是： 

“异与异为缘，离异无有异。” 

意思完全相同，都指出了互相观待是异体成立的前提。 

异体需要观待，但观待恰恰不能成立独立自主的异体，也就

是说，瓶子观待柱子才成为异体，所以这样的异体根本无有自

性。为什么呢？ 

“若法从因出，是法不异因。”任何法若从因缘而生，这个

法就不会有异于因法的异体自性，因为自性的异体并不需要观待

他法。 

这一推理方法可能有的人反应不过来，但仔细想一想也很简

单：这里的“异体”是一个具体的概念，当异体要在瓶子上建立

时，就必须指出瓶子跟其他任何物体之间的不同点，如它跟柱

子、茶碗有何不同，这样瓶子上的异体就建立了；如果说我是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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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就要指出我这个人跟别人不同，依靠其他人才能建立我为异

体。既然瓶子要观待柱子、我要观待别人，则说明瓶子和我都不

是自性（可成）的异体
2
。中观的推理就这么简单。 

因此，既然要依靠因缘，哪里会有一个真实的异体呢？即使

有也只是名言中假立的异体。所以，只要精通《中观根本慧论》

的推理方式，认识万法为假象就非常容易。如果不依靠理证，单

单宣说一切显现全都如梦、如幻，那具有实执的人根本不可能承

认，如果通达上面的推理就可以合理解释。所以，只要掌握了中

观的推理，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他的增益
3
。 

二、不观待之异体不成立： 

 

若离从异异， 应无异有异； 

离从异无异， 是故无有异。
4
 

 
2 《中论·观我法品》云： 

若法从缘生，不即不异因， 

是故名实相，不断亦不常。 
3 增益：拼音 zēng yì，又作“捏造”、“虚构”、“污蔑”。以无为有。佛书译为

“增益”。如“增益边”。承认事物为“常”、“固”、“永恒”、“不变”等不正

确的观点。 
4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·观合品》云： 

若离从异异，应余异有异； 

离从异无异，是故无有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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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离开所依从的异体而能成为异体，则应有不观待异体法而

成立的异体。然而，离开所依从的异体并无独立异体的缘故，所

以不成立实有的异体。 

异体包含遣除其他法的意思，比如我在口中说柱子时，已遣

除了瓶子、人、房屋、山河等他法，这是语言上的遣除；我心里

缘柱子时，也排除了柱子以外的他法，这是意义上的遣除。因

此，不观待他法的异体不要说在真实中就是在名言中也无法成立

（异相）。 

以上两颂说明观待的异体和不观待的异体都不存在，那在这

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既非观待又非不观待的异体呢？当然没有，这

种相违的法永远也不会存在。因此，所谓的异体根本不成立。 

人们往往认为，人与人之间是异体，物与物之间是异体，国

与国之间是异体……但这只是妄执而已，真正观察时，在名言中

异体就像泡影一样无实，在胜义中则远离一切戏论
5
。 

二、无异总故异相不合理： 

 
5 《中论·观我法品》云： 

自知不随他， 寂灭无戏论， 

无异无分别， 是则名实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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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中无异相， 不异
6
中亦无， 

无有异相故， 则无此彼异。 

在异体法中无有异体的总相，在非异体法中也无有异体的总

相。既然无有异体总相，则不存在诸法此彼的差异。 

胜论外道认为：异体并不是观待他法成立，因为存在“异

体”的总相，有了“异体”总相，与其和合
7
的异体也应能够安

立。 

破曰：如果异体总相存在，那它要么与异体法和合要么与非

异体法和合，然而这两种情况都无法成立。首先，异体总相与异

体法无法和合，因为既然已经成了异体法，再与异体总相和合而

成立为异体就没有任何必要，否则有无穷的过失。其次，异体总

相与非异体法也无法和合，因为异体与非异体相违，如果二者和

合则有相违之法并存的过失。既然异体法与非异体法中都无有异

体总相，那么外道所谓的异体总相根本无法成立。既无异体总

 
6 不异：胜论师所说六句义中之“同句义”。即总相谛，又作总谛。指有性乃诸法所

共有。 
7 和合：谓“和合句义”，又作无障碍谛。乃谓实、德、业、同、异等五句义相互摄

属而不相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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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，则不应有诸法彼此的差异，因为没有总相异体，也就不会有

支分的异体，就如没有树木之总相也不会有沉香木
8
一样。 

二、无自他之接触： 

 

是法不自合， 异法亦不合。
9
 

自体法不能与自己和合，他体法之间也不存在和合。 

要成立和合接触，要么是自体接触要么是他体接触，除此以

外并没有其他接触方式，但这两者都不成立。首先，自体无法接

触。接触至少要两个法，一个法自己对自己不可能接触。比如一

个瓶子自己与自己无法接触；一头牦牛自己与自己也无法接触

（虽然在名言中可以说牦牛用自己的角接触自己的身体，用自己

的尾巴在自己的身上扫来扫去，但这只是名言假立，因为角、尾

 
8 沉香木：是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干燥木质结油部分，是一种木材、香料和中药。沉香

木植物树心部位当受到外伤或真红油菌感染刺激后，会大量分泌树脂帮助愈合，过程

中产生浓郁香气的组织物。这些部分因为密度很大，能沉入水下，又称“沉水香”。 
9 《中论·观染染者品》云： 

染者染法一，一法云何合？ 

染者染法异，异法云何合？ 

若一有合者，离伴应有合； 

若异有合者，离伴亦应合。 

若异而有合，染染者何事？ 

是二相先异，然后说合相。 

若染及染者，先各成异相， 

既已成异相，云何而言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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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与身体都不是真正的一体。真正的一体决定无法自己与自己接

触，否则就有宝剑锋自割、指尖自触等过失
10
）。 

其次，异体法也无法接触。没有互相融入的两个异体法放在

一起并不是接触，要互相融入就要舍弃各自的本性，既然是本性

又如何能舍弃呢？若舍弃了各自本性而互相融入又怎么是异体的

接触呢？因此异体法也不能接触。既然自体、异体都不能接触，

那么所谓的和合接触也就无法成立。 

三、摄义： 

合者及合时， 合法亦皆无。 

和合者、和合时、和合法都不存在。 

“合者”即和合者，可分为能接触与所接触，这样的和合者

不成立；“合时”即接触之时，过去、未来的接触不成立，因为

要么已过去、要么在未来，而现在的接触也不成立，所以合时不

 
10 一、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卷第二十云： 

 [复次，若自性于自性为能作因，便违世间诸现见事。谓指端不自触，眼不自见，刀

不自割，诸有力人不能自负如是一切。] 

 二、《入行论·智慧品》云： 

所缘异实境，境相即心体。 

幻境若即心，何者见何者？ 

世间主亦言，心不自见心， 

犹如刀剑锋，不能自割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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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；“合法”即接触的行为，没有合者、合时，自然不会有合

法。 

二、以教证总结： 

《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 

“佛告极勇猛菩萨言：‘善男子！色不合、不散，如是受、

想、行、识不合不散。若色至识不合、不散，此是般若波罗

蜜。’”
11
 

 
11 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·多问不二品》云： 

[佛言：“善现！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一切法不合不散，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当知一切

法略广相。” 

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一切法不合不散？” 

佛言：“善现！色不合不散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不合不散；眼处不合不散，耳、鼻、

舌、身、意处亦不合不散；色处不合不散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亦不合不散；眼界

不合不散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不合不散；色界不合不散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

界亦不合不散；眼识界不合不散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界亦不合不散；眼触不合不

散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亦不合不散；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合不散，耳、鼻、舌、

身、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合不散；地界不合不散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亦不合不

散；无明不合不散，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愁叹苦忧

恼亦不合不散；布施波罗蜜多不合不散，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亦

不合不散；内空不合不散，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义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

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

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亦不合不散；真如不合不散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

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亦不合不

散；苦圣谛不合不散，集、灭、道圣谛亦不合不散；四静虑不合不散，四无量、四无

色定亦不合不散；八解脱不合不散，八胜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亦不合不散；四念住

不合不散，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支、八圣道支亦不合不散；空解脱

门不合不散，无相、无愿解脱门亦不合不散；五眼不合不散，六神通亦不合不散；佛

十力不合不散，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亦不

合不散；无忘失法不合不散，恒住舍性亦不合不散；一切智不合不散，道相智、一切

相智亦不合不散；一切陀罗尼门不合不散，一切三摩地门亦不合不散；预流果不合不

散，一来、不还、阿罗汉果亦不合不散；独觉菩提不合不散；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合

不散；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合不散；有为界不合不散，无为界亦不合不散。何以故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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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品般若经》云： 

“菩萨习般若时，不见合与不合，亦不见应与不应，乃名与

般若相应也。” 

 

 

 

 

 

 

《中观根本慧论·观和合品》传讲圆满 

 

 

善现！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所有，若无所有则不可说有合有散。诸菩萨

摩诃萨于一切法如是了知，则能了知略广之相。”] 


